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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税务师这十年”

稿件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务师行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税收改革取得的主要成就，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决定开展“税务师这十年”稿件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行业各级党组织带领税务师事务所和广大从业人员以党建领方向增动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六稳”“六保”政策落实、“放管服”改革等中心工作，服务营改增、个税改革、减税降费、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留抵退税等重大税收改革，自觉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服务大局中发挥专业优势、践行初心使命的相关数据、典型经验和事例。

二、征集类型

（一）反映本地区行业党建工作，服务税改的典型情况稿件，尤其是服务大规模留抵退税相关数据及事例。
（二）本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改革大局中的先进典型事例。
三、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地税协要高度重视本次征集活动，迅速动员组织力量撰写相关稿件，文字要求简洁流畅，言简意赅，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字数不超过3000字。

（二）严把审核关。各地税协要严格审核相关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对各级党组织和个人的材料要从多方面进行核实，确保典型事例真实可靠。

（三）开展先进典型宣传。中税协将在协会网站、协会微信平台、会刊《注册税务师》开辟专版、专栏刊登“税务师这十年”优秀稿件，与中国税务报社合作，以整版篇幅刊登“税务师这十年”专题报道，并通过“税务师圆桌会”向中央媒体推荐。

各地税协可联系当地媒体，在“七一”前后发布“税务师这十年”稿件，掀起行业先进典型宣传的高潮。

征集活动自即日起至6月10日止，请各地税协将稿件发送至中税协新媒体宣传工作小组。

联系人：崔远

电话:010-83755852
邮箱：cuiyuan@ccta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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